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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换仲裁员的程序 [于2018年11月1日生效] 

 

调解计划《调解及仲裁规则》的规则第 3.6 条订明，当仲裁员存有偏见，难

以公正持平，或有利益冲突时，可被撤换。规则第 3.6 条引述如下，以作参

考： 
 

3.6 调解中心撤换仲裁员 

3.6.1 仲裁员如有利益冲突或存有偏见，调解中心可应当事人的

要求或主动撤换仲裁员。 

3.6.2 如根据当事人提出要求时所知的资料，可合理地推断仲裁

员存有偏见，难以公正持平，或其因仲裁结果可获直接或

间接的利益，调解中心会应当事人的要求，撤换仲裁员。

有关利益冲突或存有偏见的情况必须具体明确及可合理地

验证，而非牵强附会或纯属臆测。 

3.6.3 调解中心在主动撤换仲裁员之前，须先以书面通知当事

人。如当事人在接获调解中心拟撤换仲裁员的通知的 7 天

内，以书面方式表明同意留用仲裁员，调解中心便不可撤

换仲裁员。 

 

 

以下指引就撤换仲裁员的程序及有关针对仲裁裁决提出上诉的事宜作出进一

步解释： 

指引一 : 撤换仲裁员的程序 [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生效] 

“拟对仲裁员提出回避申请的当事人，应在知悉仲裁庭的组成或知悉规则第

3.6.2 条所指的任何情况后十五天内(请见注 1)，向调解中心提出书面陈述，

说明提出回避申请的理由。唯不论在何等情况下，此等申请须于仲裁员发出
仲裁裁决之前提出(请见注 2)。 除非被申请回避的仲裁员辞职，否则调解中

心应就有关回避申请作出决定，该决定不得上诉。 

 

在调解中心未就有关回避申请作出决定前，仲裁员不得发出仲裁裁决。在调
解中心对该申请未决期间，有关仲裁员不可以继续进行仲裁程序和作出裁
决。” 
 

注 1: 该十五天的时限，乃参照《贸法委示范法》第 13(2)条，而该条款被采

纳为《仲裁条例》(第 609 章) 第 26 条的其中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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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 仲裁员在作出仲裁裁决后，即卸除了有关工作及职能，因他已经“履

行职责”，而他的权限亦已完结。当仲裁裁决一旦发出，即为最终决定，并
对各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 (《职权范围》A 部第 2.1 段) ，仲裁员除了按调

解计划《调解及仲裁规则》的规则第 3.8.9 条明确规定，纠正任何文书上或

排印上的错误或任何类似性质的错误外，便再无任何角色。如果一方当事人
拟追诉或撤销该仲裁裁决，除了在过程中将花费更多时间和费用外，亦可能
涉及法院程序。 

 

(此为译本，有关内容以英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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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计划下的仲裁撤换仲裁员(要求仲裁员回避及替换)程序如下图所示，下

图亦为指引一及二之附件： 

                    

 

 

 

 


